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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E5_9B_9B_E8_8A_82_E3_c25_495548.htm 七、民族自治地方

的自治机关 （－）自治机关的性质 民族自治地方设立自治机

关，自治机关是实行区域自治的民族行使自治权的国家机关

，是我国的一级地方国家机关。根据宪法和《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族区域自治法》的规定，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由人

民代表大会和人民政府组成。可见，自治区、自治州、自治

县的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是民族自治地方的国家权

力机关，人民政府是它的执行机关，设在各民族自治地方的

各级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不是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 （二

）自治机关的人员组成 实行自治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由当地

人自己管理当地事务，宪法和民族区域自治法对此特别规定

：民族自治地方的人民代表大会中，除实行区域自治的民族

的代表外，其他居住在本行政区域内的民族也应当有适当名

额的代表。自治区、自治州、自治县的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

员会中应当有实行区域自治的民族的公民担任主任或副主任

。自治区主席、自治州州长、自治县县长由实行区域自治的

民族的公民担任。 （三）民族自治地方的人民代表大会及其

常务霎员会 民族自治地方的人民代表大会是各民族自治地方

的地方国家权力机关。它的常设机关是本级人大常委会，在

本级人大闭会期间行使自治地方的国家权力。民族自治地方

的地方国家行政机关、审判机关和检察机关都由本级人大产

生，对它负责，受它监督。在人大闭会期间，对人大常委会

负责并受它监督。 自治区、自治州的人大常委会由本级人民



代表大会在代表中选举主任1人、副主任若干人、委员若干人

和秘书长1人组成；自治县的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由本级

人民代表大会在代表中选举主任1人，副主任若干人和委员若

干人组成。民族自治地方的人民代表大会所属工作部门要尽

量配备实行区域自治的民族和其他少数民族的人员。 自治区

、自治州和自治县的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每届任期

均为5年。 （四）民族自治地方的人民政府 民族自治地方的

人民政府是本级人民代表大会的执行机关，是民族自治地方

的行政机关。 它对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和上级国家行政机关负

责，在本级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对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

务委员会负责并报告工作。各级自治地方的人民政府都受国

务院的统一领导，都服从国务院。 自治区、自治州和自治县

的人民政府由本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任期与本级人民

代表大会相同。自治区、自治州伯治县的人民政府分别实行

主席、州长和县长负责制，主席、州长和县长召集和主持本

级人民政府全体会议和常务会议，政府工作的重大问题须经

政府常务会议或全体会议讨论后作出决定。 （五）民族自治

地方的自治权 宪法和民族区域自治法总结了我国实施民族区

域自治的经验，详细规定了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所行使

的广泛的自治权。主要有： 1．根据本地区的实际情况，贯

彻执行国家的法律和政策，如果上级国家机关的决议、决定

、命令和指示不适合本地情况，经过该上级国家机关批准可

以变通执行或者停止执行。 2．民族自治地方的人民代表大

会有权依照当地民族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特点，制定自治

条例和单行条例。自治区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报全国人

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后生效。 3．民族自治地方的自



治机关在国家计划的指导下，自主地安排和管理地方性的经

济建设事业。 4．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有管理本地方财

政的自治权。 5．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自主地管理本地

方的教育、科学、文化、卫生林育事业，保护和整理民族的

文化遗产，发展和繁荣民族文化。 6．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

机关依照国家的军事制度和当地的实际需要，经国务院批准

，可以组织本地方维护社会治安的公安部队。 7．民族自治

地方的自治机关在执行职务的时候，依照本民族自治地方自

治条例的规定，使用当地通用的一种或者几种语言文字；同

时使用几种通用的语言文字执行职务的，可以以实行区域自

治的民族的语言文字为主。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

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